
晋城市财政局

关于转发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

力度助力扎实稳住经济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市直各单位，各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高效发挥政府采购助力稳定经济发展的政策功能，助力我

市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，现将山西省财政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

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助力扎实稳住经济的通知》（晋财购〔2022〕
6号）文件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一、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功能。按照

规定，400万元以下的政府采购项目原则上全部预留给中小企业。

400万元及以上的政府采购项目灵活采用整体预留、设置预留采购

晋市财购〔2022〕7号

晋城市财政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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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、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分包等

形式，确保中小企业合同份额。整体预留给中小企业的项目，一定

要在采购文件的资格要求中明确体现，在项目评审中认真查看企

业是否提供了中小企业声明函。

二、简化政府采购资格性审查。按照省财政厅文件要求，积极

推行“承诺+信用管理”的政府采购准入管理制度，供应商在线承诺

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项的规定要求后参

与采购活动，不再按项目提供证明材料。简化资格性审查的内容

要在采购文件中编列明确，在采购项目评审中按要求审查办理，不

得要求供应商提供承诺函以外的其他证明材料。

三、缩短合同签订时限。按照省财政厅文件要求，新增政府采

购项目需在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发出10日内签订政府采购合同，这

比我局去年出台的晋市财购〔2021〕15号文件规定时间缩短了 5
天。

四、提高政府采购预付款。按照省财政厅文件规定，采购单位

可根据项目特点、供应商信用等情况，明确在合同签订后向中小企

业支付不低于合同金额40%的预付款，这比我局去年出台的晋市

财购〔2021〕15号文件规定提高了10%。

请各预算单位和采购代理机构将上述要求及省财政厅文件中

的其他内容在政府采购实施的各环节落实到位，落实内容将作为

市委市政府考核单位优化营商环境、助企纾困的重要内容，作为对

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的重点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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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山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

力度助力扎实稳住经济的通知

晋城市财政局

2022年7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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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城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年7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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